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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56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海南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以下简称 “海南华多” ）、《关于收购杭州

雷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以下简称“杭州雷焰”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3,262万元

收购海南华多100%股权、以自有资金12,869万元收购杭州雷焰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海南华

多、杭州雷焰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海南华多、杭州雷焰均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取新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

下：

一、海南华多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海南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MA5T40AWXE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三楼1001

5、法定代表人：王炜贤

6、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7、成立日期：2018年04月1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动漫游戏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数

字内容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科技中介服务；专业设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杭州雷焰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杭州雷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CDXJC1A（1/2）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绿泰路5号3幢4楼403室

5、法定代表人：侯永峰

6、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8年08月24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络文化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 海南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 杭州雷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799

证券简称：环球印务 公告编号：

2020-060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公告

股东比特（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号），公司股东比特（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特投资” ）计划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及协议转

让方式合计减持13,500,000股公司股份，占总股本比例的 7.5%。 具体期间安排如下：

自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自减持预披露

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

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自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 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5%。

2020年9月16日公司收到比特投资通知，其于2020年9月15日、2020年9月16日通过大

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比特（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2楼2209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15日、2020年9月16日

股票简称 环球印务 股票代码 002799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270 1.5

合 计 270 1.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350 7.5 1,080 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0 7.5 1,080 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减持与比特投资此前已披露的预减持意向、承诺一致。 比特投资严格遵守了预披露公

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4日

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号）。

截至目前，比特投资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2、上述人员此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承诺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不存在违反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的情形。

3、本次减持的人员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股份减持计

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比特投资关于减持环球印务股份比例达到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

2020-076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光华长安大厦1座17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526,2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96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苏同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扬联

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郭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苏同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1.02

关于选举孙学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1.03

关于选举黄国强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1.04

关于选举陈小兵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黄反之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2.02 关于选举王昕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2.03

关于选举张子君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3.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隋丹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3.02

关于选举白欣悦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132,526,299 100.000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关于选举苏同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2

关于选举孙学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3

关于选举黄国强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4

关于选举陈小兵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关于选举黄反之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2

关于选举王昕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3

关于选举张子君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关于选举隋丹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2

关于选举白欣悦为第四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99,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漾、吴楷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8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9

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3）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兴化东里27号一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宣瑞国先生

（7）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0年8月31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520,902,9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17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515,975,65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0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927,27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3%。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10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回

购专户股份数=1,595,678,796-18,015,836=� 1,577,662,960股】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监事候选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同时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具体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902,9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66,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6,959,7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30％；反对3,943,173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722,9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363％；反对3,943,173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639,3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02,5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74％；反对26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李渔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0,625,7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反对277,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88,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47％；反对27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6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耿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鼎城、王华堃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9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董事、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6日召开了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选董事事项

1、董事补选情况

经公司控股股东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审核，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李渔清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渔清先生简历详情及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9）。

2、董事会构成情况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九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具体情况如下：

非独立董事：宣瑞国先生（董事长）、王承卫先生（副董事长）、杨永林先生、石松山先生、韩文麟先

生、李渔清先生

独立董事：王泰文先生、孙喜运先生、袁坚刚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

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补选董事不涉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变动。

二、补选监事事项

1、监事补选情况

经公司股东提名、监事会审核，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耿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耿超先生简历详情及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

2、监事会构成情况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三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具体情况如下：

非职工代表监事：段颖女士（监事会主席）、耿超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明亮先生

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陈伟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已完成监事补选事项其辞职正式生效。公司及监事

会对陈伟奇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伟奇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3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其所持股份将严

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管理。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优彩

资源”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8,159.9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3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8,159.96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896.0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04%；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263.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9996%。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85元/股。

优彩资源于2020年9月1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优彩资源” A股3,263.9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规定，并于2020年9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0年9月18日（T+2

日）8:30-16:00，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股数，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2020年9月18日（T+2日）16:00前到

账。

若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

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

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初步获配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

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17,304,192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224,588,652,500股， 配号总数为

449,177,305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44917730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80.88520

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4,080.05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50.0009%），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15.96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9.999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344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90.0004%。

回拨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3 ,058.12435倍，中签率为0.0326997821%。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9月17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54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0年9月1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日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科智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１２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山科智能”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７９４

，

６０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４２

，

３１４

，

３４６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８４

，

６２８

，

６９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８４６２８６９２

。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９４５３８７４％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７１．４３２１２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杭州山科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时电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5,320.836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07 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320.8365 万股。 回

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192.536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28.3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97 元 /股。

伟时电子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伟时电子” A 股股票 2,128.3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9 月 18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

532,22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53,929,793,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382643%。 配号总数为 153,929,793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153,929,79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232.52 倍，超过 150 倍，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00%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32.036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788.8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11102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前生物”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5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90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科前生物” ，扩位简称为“武汉科前生物” ，股票代码为“688526”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1.69元/股，发行数量为10,5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1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

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10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2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6,8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95%；网上发行数量为1,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05%。

根据《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045.6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8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96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9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4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0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76946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9月1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跟投机构为招商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投资” ）。

截至2020年9月8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招商投资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0年9月17日（T+4日）之

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

退回。 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1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200,000 49,098,000.00 0 24个月

2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800,000 196,392,000.00 981,960.00 12个月

合计 21,000,000 245,490,000.00 981,960.0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376,89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4,965,867.4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3,10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0,132.5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9,60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96,724,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483,621.28。

二、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0年9月16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科前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科前生物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

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148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

户数量为315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

的股份数量为4,251,766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3%，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5.06%。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23,108股，包销金额为270,132.5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0.02%。

2020年9月1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保荐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

集资金和网上、网下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

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日


